
   

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之法律保护 

文/李海燕 孟宪玲 

   进城务工人员， 又称农民工，是指由农村进入城市找工的农民， 他们兼具农民工人双重身
份， 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阶层，其特征是持农村户口， 没有放弃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 但在城市、乡镇企业工作， 以务工所得为主要谋生收入。  
   一、进城务工人员权益遭受侵害的现状 
   1、进城务工人员的政治权益根本得不到尊重。一是进城务工人员选举和被选举权得不到尊
重。由于流动，进城务工人员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往往无法正常实现。因为现行的《选举法》仍按户
籍人口和户籍所在地来确定人大代表的选举与被选举名额， 造成几百万进城务工人员因为户籍不
在当地而丧失了应该享有的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二是进城务工人员被剥夺了监督和管理国家及社
会的权利。城市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排斥现象非常严重， 在不少城市中，进城务工人员非但不能
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 经常被作为“另类”处理，进城务工人员的对管理国家和社会权力被剥
夺， 他们无法对城市建设和关系自身的公共事业发言， 被城市社会边缘化成为边缘人。 
   2、进城务工人员的人身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一是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进城务工
人员通常都承担着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有的甚至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劳动安全
卫生条件差，缺乏有效的保障， 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发， 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受侵害。  
   3、进城务工人员经济权益遭受不公正待遇 
一是就业遭受不平等待遇。二是进城务工人员得不到公平合理的报酬， 随意拖欠克扣工资情况严
重。三是进城务工人员承受许多不合理的收费。进城务工人员外出就业要办理很多特有证件， 涉
及计生、公安、劳动及民政等多个部门， 手续繁杂， 费用很高。  
   4、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社会保险权益没有保障 
   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没有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更谈不上医疗保险和生育保
险； 发生工伤事故， 不少企业推卸法律责任， 甚至强迫劳动者签订“生死免责”条款。农民工
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 生死完全由自己负责。 
   二、进城务工人员权益遭受侵害的成因探析  
   1、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力度不高，这是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客观原因 
   我国关于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立法层次也不高。我国现行的《劳动法》于
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后， 作为规范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 应该是覆盖全部劳动领域和保护所有
劳动者的， 但现在其覆盖对象主要限于城市劳动者， 成了一个“部分劳动者劳动法”，忽视了进
城务工人员的特殊性，不利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保护。而《劳动法》作为一部实体法律， 也缺
乏程序性内容。  
   此外，与《劳动法》相关的配套法规不健全，存在着比较零乱，冲突多和难以操作等问题，
这使得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更无法可依。 
   2、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是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 
   虽然这些年中央政府已经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政策，为
进城农民市民化开了一道绿灯，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和自身多方面的权衡
考虑，往往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态度。例如出台各种限制性政策，收取赞助费、城市增容费等不合理
费用，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进城门槛。这些城市管理者在制定城市规划、社会公共设施建设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根本没有把进城务工人员的需求纳入考虑的范围。在对待进城务工人员的政
策安排上，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态对待进城务工人员，对进城务工人员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其
义务轻其权利，重城市劳动力就业轻进城务工人员安排的政策现象。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把
GDP增长作为考核干部工作业绩的主要指标， 于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 漠视进城务工
人员权益， 更看重资本， 实行“亲商政策”和“亲资政策”， 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为了完成
政绩指标， 许多地方政府对劳动安全问题和农民工权益受损听之任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
时与企业主勾结起来， 将大量的工伤事故掩盖起来， 企图瞒天过海。 
   3、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低，法律常识匮乏，维权意识淡薄，这是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
到保障的主观原因 
   普遍较低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掌握水平是造成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另外，相关调查表明，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因确立劳动关系心切，对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事先考虑很少，甚至毫无考虑，又或者是缺乏法律常识而不能很好地运用其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



 

某种程度上说，法律常识对于雇主和进城务工人员来说都是一种信息。如果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获得
这种信息，对于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甚至心理上已经处于劣势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如同雪上加
霜，更容易陷入一些“黑心”雇主所设置的侵权陷阱中。再者，据调查，70.5％的进城务工人员当
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不知所措，有的进城务工人员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面对雇主
的蛮横凶残，他们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三、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法律对策： 
   1、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 建立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机制 
   （1）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加快劳动保障立法。在修改的同时要制定与之配套的有关程序
性法律。为此， 应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立法及制定与劳动关系调整配套的行政规章和政策文件， 
尽快出台诸如《劳动诉讼法》、《劳动仲裁条例》、《就业管理条例》等与劳动有关的法律、法
则。建议尽快制定有关进城务工人员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为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在现实生活中的
弱势地位， 我们必须加快出台专门保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的法律法规。建议尽快制定和通过《外
来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法》、《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工伤管理条例》、《外来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
险条例》、《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标准及发放办法》以及《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劳动纠纷处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 
   （2）积极探索保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的有效机制， 加大劳动执法力度， 对侵害进城务工人
员权益的企业进行有力的制裁。一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进城务工人员工资体制。进城务工人员从事
着又脏又苦或者危险性也很高的工作， 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大大低于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工资水
平。所以我们除了要严格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之外，还应该规定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确
保进城务工人员可以获得与他们劳动相当的工资。同时， 还要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工资发放监督机
制， 劳动监察部门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以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及时得到应得的工资。二是要建
立工伤事故预警制度。对那些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有毒有害及污染大的行业， 都要到劳动
监察部门备案， 劳动部门要会同其它如卫生、工商、消防等相关部门对他们的安全措施进行检
查， 对不符合安全规定或者对进城务工人员身体健康损害而防护措施不力的不得开工； 对于危险
性比较大的企业应该强制参加工伤保险或者预先设立工伤赔偿基金， 给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安全保
障。三是要建立保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的律师协会， 为那些权利饱受侵害的进城务工人员兄弟免
费提供法律培训和法律援助， 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向进城务工人员一方实行“司法倾斜”， 以保
护他们的利益。 
   （3）政府应完善或落实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保护力度。由于进
城务工人员中大部分人处于流动状态，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收入不稳定且偏低，加之其所从事的
职业差异较大且变动性强，在对其进行社会保障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
全接轨，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应按照实际需求的轻重缓急与制度建设的可能来进行，建立适
合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制度。 
   2、树立城乡一体的观念，各级政府部门切实做好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是要树立城乡一体的观念、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建立和谐的公共秩序。城市政府应该改
变过去单纯的将进城务工人员当作劳动力资源的看法， 将他们纳入城市居民的行列，让他们参加
到城市社会生活中来， 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城市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亲和
力， 同时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 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是要尊重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首先要改革我国现行的选举法， 允许进
城务工人员在异地参加选举。在进城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中， 要有一定比例的
进城务工人员代表，作为进城务工人员表达自己心声的代言人。  
   三是政府应该组织进城务工人员接受正规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其掌握急需的技术和知
识，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以便使进城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 
   3、用法律武装进城务工人员的头脑，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 
   （1）进城务工人员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应靠自己权利意识的觉醒并进而“为权利而斗
争”。为此，要培养进城务工人员对法律价值的尊重和法律知识的追求，在以行政指导为主要特征
的普法和依法治理活动中，各级组织特别是政府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法进企业”、“送法入
户”、“送法进工地”等宣传活动，通过电视报道、现场咨询、发送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对进城务
工人员进行生活、就业、维权、安全、劳动保障等多方面的综合教育，让进城务工人员通过生产和
生活实践，全面、正确地理解法律和真正掌握法律知识。只有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他
们在以后的工作及纠纷中才不会铤而走险，才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强化工会的自治功能，是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既无组织又无话语权的被动状
况，使就业权益得到保护的有效途径。应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自治性的工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通过合法组织的形式，提高谈判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应推进来自民间的劳动法律援助活动,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让他

 



们有效利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本文为2006年河北省劳动与社会
保障厅《改善进城务工人员法制环境有关问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石家庄
经济学院西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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